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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卢氏县统计局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一、行政处罚类流程图

第 1-7 项通用

重大行政处罚

情节复杂或重大违法行为

案件来源

初步确认违法事实，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不予立案

卢氏县统计局办公室登记立案

移送有关部门卢氏县统计局办公室调查取证

不予处罚

有陈述申辩意见 无陈述申辩意见
不申请听证 申请听证

统计局办公室提出初步处罚意见，处罚事先告知审批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并告知陈述申辩权

告知听证权

形成调查终结报告记录陈述申辩意见

法制审核

组织听证

制作听证笔录

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查，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统计局办公室 7日内送达行政处罚决定

执行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不履行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或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统计局结案（立卷归档）

卢氏县统计局立案审批

备注：流程图所指的
“日”均为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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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检查类流程图

制定计划和方案，确定检

查内容、方式和时间
成立小组进检查现场

检查组成员两人以上，出示证件，说明来意，告知相对人权利和义务

现场检查

未发现违法行为发现违法行为

依法应当进行行政处罚 依法应当进行责令改正
制作检查笔录，

说明检查结论

制作检查笔录制作检查笔录

责令改正

10 日内

进行复查

按要求进行整改未按要求进行整改

进行行政处罚程序

检查结束

归档
备注：流程图
所指的“日”
均为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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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职权类流程图

第 1项流程图

申 请
申请人提出申请

统计局办公室接收申请材料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统计局 3日内决定是否受理

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

不予受理，并向申请人说明

情况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

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

期的书面凭证。虽然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

式，但自接收材料 3日内不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的，

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

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

或者在5日内一次告知申
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

容

统计局办公室科送达申请人（5日内完成）

审 查
统计局办公室审查（30 日内完成）

评 价
市统计局作出评价结果

统计局结案（立卷归档）

备注：流程图所
指的“日”均为
工作日

推 荐
将准予推荐的材料和审查意见报市统计局（5日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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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项流程图

申 请
申请人提出申请

统计局办公室接收申请材料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统计局 1日内决定是否受理

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

不予受理，并向申请人说明

理由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

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

期的书面凭证。虽然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

式，但自接收材料 1日内不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的，

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

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

或者在1日内一次告知申

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

容

统计局办公室送达申请人（1日内完成）

审 查
统计局办公室审查（45 日内完成）

备 案
统计局办公室备案（10 内完成）

准予备案 不准予备案

统计局结案（立卷归档）

备注：流程图所
指的“日”均为
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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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项流程图

申 请
申请人提出申请

统计局办公室接收申请材料

受 理
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统计局 1日内决定是否受理

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

不予受理，并向申请人说明

理由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

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

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

期的书面凭证。虽然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

式，但自接收材料 1日内不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的，

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

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

或者在1日内一次告知申
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

容

统计局综合统计股送达申请人（1日内完成）

审 查
统计局综合统计股审查（2日内完成）

备 案
统计局综合统计股（1日内完成）

准予备案 不准予备案

统计局结案（立卷归档）

备注：流程图所
指的“日”均为
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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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项流程图

备注：流程图所
指的“日”均为
工作日

未通过

不完整，一周内补充完毕

评 选 公 告

材料审查

资格审查

单位及个人申报

评审委员会确定

公示 15天

县 政 府 批 准

表 彰 奖 励

材 料 评 审
取

消

评

选

资

格

未通过


